附表八
外國發行人增資新股櫃檯買賣申請書(一)(適用於在我國境內募集發行者)
受文者：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主　 旨：茲擬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依 貴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之規定檢具下列文件向  貴中心申請核發同意櫃檯買賣之證明文件，敬請  惠予辦理。
	公  司

名稱

(中文)
	
	股票代碼
	
	產業

類別
	

	公  司

名稱

(英文)
	
	
	
	
	

	櫃檯買賣

股票種類
	每股金額

（元）
	發行股數

（股）
	發行總額

（元）

	已在櫃檯

買賣股票
	普通股
	
	
	

	未在櫃檯

買賣股票
	普通股
	
	
	

	申請櫃檯

買賣股票
	普通股
	
	
	

	累計
	普通股
	
	
	

	新股權利義務
	

	擬訂新股櫃檯

買賣開始日期
	　　年　　月　　日（亦即
	□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
	終止上櫃日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

件
	1、 律師或主辦推薦證券商出具申請公司本次增資符合註冊地國主管機關增資相關規定之意見書二份(如註冊地國主管機關係於募資完成方能出具變更登記之證明文件者，則申請公司應出具於增資新股櫃檯買賣前將檢送前述證明文件或意見至本中心之承諾書)。
2、 公開說明書稿本五份；及其電子檔上傳至本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證明文件一份。

3、 申請公司與主辦推薦證券商就本增資新股櫃檯買賣申請書及其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一份。
4、 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就本次募資有符合本國相關法令規定暨無重大損及股東權益之評估意見書一份。

5、 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檢視申請公司有無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12條、12之1條或12之2條之情事。

6、 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或資料。


	　　　　　　　　　　　　　　　　  申請公司全名：                     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及非訟代理人姓名：

　　　　　　　　　　　　　　　　　訴訟及非訟代理人地址：
　　　　　　　　　　　　　　　　　訴訟及非訟代理人電話：                 分機號碼：

                                  訴訟及非訟代理人傳真：


說　明︰本增資新股櫃檯買賣申請書（不含附件部份），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備生效，並作該契約之一部份。　















本新股櫃櫃檯買賣申請書業經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年　 　月　 　日      字


第　　          號函同意在案


















































